关于申报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各校区：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工作的通知》和《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现将我校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大创项目”）的申报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项目级别
[bookmark: _Hlk40567179]项目分为四类：国家级项目、省级项目、校级项目、院级项目。2025年全校拟推荐申报国家级项目10项，省级项目60项。校级项目拟立项300项左右（具体分配附后），院级项目不设限额，原则上立项数量不高于校级项目数。
二、项目类型
1.创新训练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是学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2.创业项目
创业项目分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划分团队成员角色，完成编制商业计划书、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运行、参加企业实践、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每个学生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角色。
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主要利用创新技术成果，研发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三、项目申报
1.选题要求
不限学科专业，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思路新颖、目标明确、方案及技术路线可行、实施条件可靠、具有创新性和实践训练作用的研究、设计、制作、创作、策划、调研、创业类项目；预期成果具有可考核性。
2.申报条件
（1）学生要求
项目申请人为我校全日制在读学生，鼓励学生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组建团队申报项目。每个团队人数应控制在5人以内，项目主持人不超过2人，项目组成员必须有明确分工。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负责一项省级或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不得一次同时在不同项目之间交叉申报。
项目申请学生应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实践动手能力强，善于独立思考，具备基本的创新创业能力；各类项目应确保在校期间完成；严禁学生弄虚作假和抄录指导教师的研究成果，一旦发现将取消该项目，该项目参与学生今后不得再次参与申请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指导教师要求
第一指导教师原则上应为我校专任教师。省级项目第一指导教师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省级重点项目即国家级项目指导教师必须具有），35周岁（含35周岁）以内的指导教师职称要求可放宽到中级职称；鼓励行业、企业专家担任指导教师。每位指导教师作为第一指导教师申报的省级创新训练项目和创业项目分别不得超过1项，参与指导（含第一指导）的省级创新训练项目和创业项目分别不得超过2项。
3.结题要求
项目执行时间为项目立项后至2026年5月（2025年12月进行中期检查、2026年5月结题），所有工作须在校期间内完成（含经费使用），如申请延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主持人为2022级毕业生（建筑学专业2021级）不得延期结题。
项目成果形式可以是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专利、专著、软件著作权、竞赛获奖、实物、调查报告、注册公司情况等，国家级项目结题需满足下述条件中的任意3项且前6项条件中至少含1项；省级项目结题需满足上述条件中的任意2项且前6项条件中至少含1项；校级项目结题需满足其中任意2项条件；院级项目参照执行。具体包括：
（1）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论文内容须与项目研究内容相符，项目团队成员（不含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第一单位必须为“三江学院”，须标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并注明项目级别类型与编号；
（2）项目组成员依托本项目研究成果参加相关竞赛或者评比，获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1项；
（3）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并获得受理（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成果必须归属“三江学院”。发明专利必须是项目成员（学生）排名前二（包含第二），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必须项目成员（学生）第一；
（4）获得著作版权；
（5）实物，包括与项目相关的装置、软件、作品等；
（6）创业项目注册营业执照，项目成员（学生）为法人；
（7）在Ⅲ级B类竞赛（立项当年发布的竞赛目录为准）中获得三等及以上奖励；
（8）在校内外众创空间入驻6个月以上；
（9）调查（研究）报告或者完整的商业计划书;
其他不在上述成果之列，需要提交申请报告进行认定。
四、项目资助及使用
1.项目经费：项目经费实行集中报销管理。


	序号
	项目类型
	资助标准（元）
	备注

	1
	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项目
	理工、艺术类
	8000
	项目立项后可使用50%经费，国家级、省级项目可在中期检查通过后、结题验收前使用余下的50%经费；校院级项目可在结题验收后使用余下的50%经费。

	
	
	
	文管类
	6000
	

	2
	
	省级项目
	理工、艺术类
	6000
	

	
	
	
	文管类
	4000
	

	3
	
	校级项目
	理工、艺术类
	2000
	

	
	
	
	文管类
	1500
	

	4
	
	院级项目
	理工、艺术类
	1000
	

	
	
	
	文管类
	800
	

	6
	创业项目
	国家级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8000
	

	
	
	
	创业实践项目
	10000
	

	7
	
	省级项目
	创业训练项目
	6000
	

	
	
	
	创业实践项目
	8000
	

	8
	
	校级项目
	创业训练
	3000
	

	
	
	
	创业实践
	4000
	

	9
	
	院级项目
	创业训练
	1500
	

	
	
	
	创业实践
	2000
	



2.指导补贴：


	项目级别
	指导补贴（元）
	备注

	国家级项目
	1000
	[bookmark: _GoBack]1.项目结题后发放该补贴；
2.校院级评审补贴200元/项。

	省级项目
	800
	

	校级项目
	500
	

	院级项目
	300
	


[bookmark: OLE_LINK1]
3.使用范围
项目主持人为项目经费管理人，并在指导教师指导下使用经费，项目经费直接用于学生实施项目所需，确保专款专用，具体经费使用范围按照《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的规定执行。
4.报销流程
项目组要严格遵守学校财务管理制度，坚持节约原则，规范、合理使用。报销前，首先在“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管理系统”中填报费用，指导教师和学院管理员审核后提交；然后填写纸质报销单，项目主持人为报销人，指导教师为审核人，以学院为单位汇总，报创新创业学院进行审批后，携带有关票据前往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五、申报和评审程序
1.学生申报和指导教师审核：2025年4月18日至4月30日；学校评审：2025年5月；
2.项目负责人申报：http://cxcy.sju.edu.cn/xm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流程管理--项目申报。（详见附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流程操作指南）；
3.指导教师审核：http://cxcy.sju.edu.cn/xm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流程管理--审核项目；
4.学校评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项目等级。
六、其他事项
1.申报创业实践项目需另附《商业计划书》
2.参与申报的所有项目必须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5）
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52354997，8417（短号）。
特此通知。
[bookmark: _Hlk26907201]附件1：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流程操作指南
附件2：各学院（校区）校级项目拟分配名额


                                          三江学院
2025年4月18日


- 7 -

